
昆明川金诺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

独立董事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 

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

 

根据《公司法》、《证券法》、《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

意见》、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》、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

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》等法律法规、规范性文件及《公司章程》的有关规定，作

为公司的独立董事，本着实事求是、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，基于独立判断的立场,

现就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相关事项，发表如下独立意见： 

一、关于同意控股子公司增资并放弃优先认缴权的意见 

我们认为：本次川金诺化工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同意控股子

公司增资并放弃优先认缴权的决策程序符合《公司章程》、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

业板股票上市规则》等有关规定，本次增资扩股有利于进一步健全广西川金诺核

心技术人才的激励约束机制，充分调动其经营管理团队与核心骨干员工的积极 

性，稳定和吸引更多专业人才长期投身于广西川金诺的经营发展，进而提升广西

川金诺盈利水平和核心竞争力，有助于公司战略的平稳推进。 

 我们同意公司控股子公司增资，且公司放弃优先认缴权的上述事项。 

二、关于募投项目实施方式变更的独立意见 

我们认为：公司本次募投项目实施方式变更为合资经营的事项系公司董事会

根据公司目前实际情况作出的决定，内容及程序符合相关法律、法规及规范性文

件的有关规定，没有与募投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，不影响募投项目的正常进行，

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。 

我们同意公司本次募投项目实施方式变更为合资经营。 

独立董事：  龙超    李小军   刘海兰 

 

 

昆明川金诺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0 年 1月 17 日 


